附件8

[bookmark: _GoBack]南溪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股企业管理制度

第一条  本社依据国家政策有关规定，加强对控股企业的管理，依法保障集体和成员的合法权益。
第二条  本制度所称的控股企业是指本社以独资、控股等方式成立的企业。
第三条  本社成立控股企业，需经过充分市场调研，按照集体重大事项参照执行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，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通过后，依据相关程序注册登记。
第四条  本社控股企业从事经营活动，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诚信经营，接受政府及本社的监督。
第五条  本社控股企业应制订企业章程，经本社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表决通过后，报乡镇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部门备案。
第六条  本社对控股 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、参与重大事项决策、选聘管理人员等权利，必要时可派人参与经营活动、财务活动。
第七条  本社控股企业法定代表人一般为本社理事长。控股企业应建立业务执行机构，相关岗位设置、薪酬标准、绩效考核办法，应经本社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表决通过。
第八条  本社经营管理人员可到控股企业兼职，但不得领取报酬。
第九条  本社控股企业财务可委托乡镇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部门或有资质的第三方代账公司代管，依据《企业会计制度》规定记账核算。
第十条  本社控股企业应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，不得坐收坐支，严禁乱发补助、福利、奖金。严格控制直接经营项目费用，降低生产服务成本，提高收益水平。严格控制管理费用，减少人员经费支出。
第十一条  本社控股企业应根据企业实际运营，建立符合实际的内部审批流程，并列入公司章程进行明确。
第十二条  本社控股企业利用本社资产、资源用于经营的，应按照本社财务制度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和民主决策流程。
第十三条  本社控股企业的重要投资、重要物资采购、重要人事任免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，要先向本社作出书面报告，由本社集体研究决定。
第十四条  本社控股企业应加强债务管理，严禁举债用于企业支出，严禁以任何名义为其他单位或个人借款、提供担保。
第十五条  本社控股企业应当按季向本社报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，年度终了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和经营情况报告，由本社对全体成员公开公示。
第十六条  本社控股企业年度利润方案经本社集体研究决定后，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， 由本社对全体成员公开。
第十七条  本社控股企业的经营、财务情况等纳入本社年度审计计划，实施年度审计。
第十八条  本社控股企业的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修改章程等重大事项，需参照执行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。
第十九条  本社控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损害集体和群众利益的，本社有权进行问责。构成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
